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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4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12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貳、地點：本所 3樓第 1會議室 

参、主持人：劉所長英標                     記錄：孫玉玲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總局長官簡主任，還有本所法律顧問李律師蒞臨參

加會議，政風就像今年我們局長所講到四安裡面的，廉政安全是

很重要的一環，各位在 104年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我們公路監理

是便民服務的機關，與民眾權利息息相關，難免會有一些民眾交

互之間的衝突，或者是要面對的問題，透過今天的廉政會報，對

於以前面臨的問題及未來可能會接觸到的事務，透過廉政會報來

做一個討論，我還是感謝總局簡主任親自蒞臨指導，還有李律師

的協助，預祝大家新的年度新春愉快、閤家平安、萬事如意，謝

謝大家。 

陸、上級長官暨外聘委員致詞 

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所長、李委員、副座、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今天很高興來參

加貴所的廉政會報，監理業務繁雜、瑣碎，是為民服務的工作，

真的很辛苦，所謂「人在公門好修行」，希望大家抱持同理心為

民服務。法務部委託辦理的廉政民意調查，監理機關歷年排名都

在前面，103年排名第 2名，這都是同仁努力的成果；雖然最近

某工程處發生風紀狀況，但工程品質抽測並沒問題，應只是個人

不當行為。嘉義所 104年都沒發生政風狀況，已經樹立機關廉潔

形象，請大家繼續保持，以達到局長指示「廉安」、「工安」、「資

安」及「交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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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委員李律師建忠：(略)  

柒、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一、 項次 10302-1：請麻豆站重新對於是否恢復「下坡踩離合器

需扣分」乙案，於監理會報中提出。另「麻

豆監理站考檢驗作業簡政防弊創新作為」乙

案，請麻豆站重新研擬，如經監理會報核可

（即「下坡踩離合器」恢復扣分），由麻豆站

試辦並邀集各站觀摩。 

    主席裁（指）示：本案解除列管。 

二、 項次 10302-4：請林副所長率自裁課、秘書室及政風室一同

會勘，檢視所、站後線主管處增設警民連線

系統裝置及於各窗口處，增設近距離錄影設

備（兼具錄影及錄音）之需求，並同步處理

之。 

車管課吳委員至哲補充報告： 

本課前已購置三支隨身型錄音錄影設備，擬不再採購其

他設備。 

主席裁（指）示：本案解除列管。 

三、 項次 10401-3：為維護本站辦公區與廳舍安全，提升本站現

有錄影監控設施及網路資訊化效能，使本站

動態安全能即時監控及提供相關便民服務措

施，以提升監理機關安全及服務效能。 

主席裁（指）示：雲林站及麻豆站如有需求可提報，由秘書

室自行列管，本案解除列管。 

四、 項次 10401-4：總局監理會報中檢討本所聯稽路檢勤務對已

註銷之車輛仍行駛道路之攔查數偏低乙案，

奉所長指示研究可行之輔助方法，以創新之

作為提升攔查績效，建議有所規劃以求改善。 

主席裁（指）示：請資訊室安排所本部、新營站、嘉義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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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式車牌辨識系統」裝機及運轉之演

練，讓同仁熟悉機器操作，以提升註銷車

輛攔查績效，本案解除列管。 

捌、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一、上級機關重要政風工作指示事項（略，詳會議資料） 

外聘委員李律師建忠： 

之前廉政會報都有提到，如收受財物皆應登錄，貴所在這

方面業務應該都做得不錯。 

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有關開標主持人洩漏底價，係屬洩露國防以外的秘密，絕

大多數都不是故意的，但目前政風單位的作法是會函報上級單

位轉報廉政署，原則上廉政署會立案瞭解，最後不管有沒有法

律責任，都必需走完程序，因此請大家要注意。另有關本局及

所屬機關人員自 105年起，每年至少需參加 1小時以上的廉政

課程，希望是務實有效，而不是為辦而辦，總局政風室也會另

外分北中南辦理；如果是數位學習課程，建議亦可研議酌採集

中人員統一播放，由個人上網學習，效果可能比較不好。 

主席裁（指）示： 

1. 請開標主持人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注意底價之保密。 

2. 查核委託廠商若遭受不當干擾，擬於工作圈納入議題，提

出對不願查核的委託單位，不再予以續約。 

3. 請車管課擬訂代檢廠交互稽核計畫，並排定輪動表，必要

時召集轄站開會。 

4. 餘參照辦理。 

二、本所政風工作執行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在定期申報期限截止後

至抽籤前仍可補正資料，因此總局政風室會請各機關政風室再

提醒申報義務人檢視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及有無需補正，避免申

報不實遭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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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指）示：洽悉。 

三、 近期發生之政風案例（略，詳會議資料） 

外聘委員李委員建忠： 

此案例係在經辦業務的機會，圖利廠商並收受賄賂的情

形，對我們監理單位來說，查核相關業務如車輛檢驗抽查，

會不會洩露抽查日期，在抽查時會有放水的情形，我看各項

防弊措施都很好，制度上不會發生此情形。 

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這案例與監理機關相關者，大概就是執行代檢廠或駕訓

班督導查核時，應依規定辦理，不要有通風報信情事，希望

大家多注意。 

主席裁（指）示： 

1. 查核代檢廠及駕訓班之行程，應注意保密之規定。 

2.請持續推動代檢廠交互稽核，分為所本部、雲林站、麻豆站

及臺南站四轄管代檢廠區域，並由政風單位會同稽核，每月

至少會同一次以上。。 

四、 下次會議「廉政推動執行情形」專題報告提報單位 

主席裁（指）示： 

下次會議「專題報告」提報單位為運管課，「提案討論」

提報單位為東勢分站、主計室及政風室。 

玖、專題報告： 

臺南站提報「採購共同供應契約額外項防弊精進作為」。（略，詳

會議資料） 

總局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有關市場訪價部分，用意是要瞭解市場行情，但是要特別注

意，不要發生找同一家廠商提供 3家報價單情形；另外一般小額

採購，大多僅請廠商報價，就以報價單簽辦完成採購程序，其實

如果機關有一些約定、要求，也可以簽訂簡單契約，如要求保固

期等，以維護機關權益。某機關曾發生查核委外人力派駐情形，

派駐代表為求合格，竟偽簽未到班者姓名，最後判緩刑並支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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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金，監理機關常有委外人力，請多加注意並向廠商宣導。 

外聘委員李律師建忠： 

在採購方面誠如本次專題報告，報價、履約、驗收過程，

三階段嚴格把關，比較不會有弊端。實務上，驗收過程驗收人

員疏忽或流於形式，查核後發現問題，驗收人員易吃官司。經

辦人員如發現廠商報價階段，有明顯低價的情形，大概更正之

後弊端的情形，就會比較少。驗收時應依契約規範，仔細驗收

才不會發生問題，契約條款訂定比較詳細規定及罰責方面，在

個案上可以再做一個檢討。 

主席裁（指）示：環境清潔、公庫及強制執行勞務委外等採購案，

分段查驗時部分採現場會勘，總驗收時主驗人員

盡量實體驗收。 

拾、提案討論：  

提案一（稅費管理課提案） 

案由：為避免汽燃費移送強制執行中案件因同仁不諳標準作業流

程，更改催繳檔送達狀態，以致於程式執行「逾刪」時刪

除部分年度欠費，爰會請資訊室挑檔產生「本費移送強執

後-遭監理人員撤達-且被系統自動逾刪」清冊，以利即時

稽核，並防杜有心人士利用。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人事室提案） 

案由：為加強防範並避免違法兼職情事發生，各單位應加強宣導

人事兼職案件依規定辦理並確實造冊列管案。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政風室提案） 

案由：請各級主管及承辦人員如遇業者致贈現金或禮券等，直接

交由政風室處理，並確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定

辦理登錄報備作業，請審議。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總局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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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內容是廉政署 103 年 1 月 24 日函釋有關政風機構處

理受贈財物作法，現行作法是已逾正常社交禮俗或公務禮儀，或

與公務員之職務間具有利害關係或對價關係者，各政風機構都必

須陳報上級轉報廉政署審查，不論最後致贈人有無法律責任，都

必須完成程序，甚至會被傳訊，因此請多加宣導，以杜絕民眾及

業者餽贈，並避免困擾。 

決議：請同仁遇有廉政倫理登錄事件，確實依規範辦理登錄，本

案照案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 

無。 

拾貳、上級指導： 

總局政風室簡主任正坤： 

    廉政會報資料內容如涉及維護業務，建議以後改列入維護

會報資料，另機關執行稽核作業或行政透明措施等與廉政相關

作為，都可納入廉政會報資料內；最近總局要推舉廉潔正直楷

模，希望能多推薦優秀同仁參加選拔，另外至各站視察及出差

時，不要接受飲宴招待，以維持廉潔風氣。最後請各位要特別

注意與業者的分際要拿捏清楚，不要有不當接觸，今天很高興

參加會議，在此也謝謝大家一年的辛苦。 

拾參、主席結論： 

大家很辛苦，尤其感謝政風室準備這麼齊全資料，還有

相關參與提案的單位，謝謝大家。 

拾肆、散會：下午 4時 10分。 


